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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自上市以来，严

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

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2015 年 5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30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根据其相关要

求，经公司自查，公司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

罚的情况及整改措施情况如下： 

（一）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江苏证监局对公司近三年来规范运作及财务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于

2015 年 1 月 7 日出具《关于宝胜股份的监管关注函》（苏证监函[2015]7 号），

指出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执行制度：在 2013 年年报编

制、审计及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中，个别人员如身份证号、时间等信息登

记不全；（2）公司财务核算与管理方面：一是为规避铜市场价格的频繁波动给

公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的影响，公司使用铜商品期货合约进行现金流量套期，

但未见在年度中期对套期保值有效性进行评价。二是自 2011 年开始，公司分几

批加工定制了带有宝胜标志的纪念金章，纪念章挂在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核算，

在使用时最终转入“营业费用”，该核算方式不能完整反映公司持有资产及交易情

况，科目使用不当。 



江苏证监局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整改意见：一是就以上问题逐项制定具体

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措施、完成时限和责任人，并认真进行整改。二是认真做好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的基础工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带头学

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充分认识内幕交易的危害性，严禁内幕交易行为，增强守

法意识。三是组织财务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严格按程序要求

做好年度中期和末期的期货套期保值有效性评价，正确进行财务处理。 

（二）就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公司采取的整改措

施 

公司高度重视江苏证监局的监管关注，积极落实整改，并与 2015 年 2 月 1

日向江苏证监局提交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证监函[2015]7 号监

管关注函的整改报告》，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1、个别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身份证号、时间信息不全问题 

（1）公司已对 2013 年年报编制、审计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中不全的

内容予以补充完整。 

（2）公司已组织证券部相关人员学习《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

交易所相关规定，认真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执行工作。 

（3）公司已将贵局此次内幕信息登记检查情况及要求传达到公司各位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提醒其内幕信息登记的重要性，增强保密意识和守

法意识，严禁内幕交易。 

2、纪念章核算方式及科目使用不当问题 

公司将其他应收款中列示的“宝胜纪念金章”及“特殊贡献奖金章”全部调整

到“存货-低值易耗品”会计科目中进行核算，并设置数量金额式进行辅助核算，

领用发出进行专人管理，领出使用时转入“营业费用”。因金价波动较大，在每年

年中及年末，本公司将根据金章的账面成本与金价的市场价格进行对比，若出现

跌价情形则计提金章跌价准备。 

此外，公司已组织财务及相关人员进行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正确进

行账务处理。 

3、铜材期货套期保值会计年度中期未进行有效性评价问题 

公司已组织财务部及期货交易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



期保值》，为正确进行套期保值相关业务及其会计处理打好基础。 

公司将严格按套保规定进行操作，自 2015 年起每半年进行一次套期有效性

评价。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